
新北市坪林實驗國民中學 1 1 0 學年度新生入學簡章 

一、依據 

(一)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 

(二)新北市立國民中學新生分發及入學作業要點。 

(三)新北市坪林實驗國民中學實驗教育計畫。 

二、招生人數：七年級 2個班，每班 20人，共計 40人。 

三、招生資格及辦理原則(正取 40人，備取 30人)： 

招生階段 項目 招生資格 備註 

第一階段 1A 教職員子女 110 學年度本校教職員工子女得

提出申請。 

 

1B 就讀坪林國小

學生 

實際就讀坪林國小高年級一年以

上者。 

 

1C 就讀雲海國小

學生 

實際就讀雲海國小高年級一年以

上並設籍於石碇區永安里及格頭

里者。 

 

1D 在籍學生之弟

妹 

本校 110 學年度在學學生之弟

妹，且戶籍皆設籍於新北市者，得

提出申請。 

本校在籍學生弟妹之父母

或監護人(以下簡稱家長)

提出入學申請。 

第二階段 2A 文山分區入學

生 

設籍新店區、石碇區、深坑區、烏

來區等新北市文山分區者。 

 

1.第一階段申請人數尚有

缺額且報名人數大於缺額

時，採公開抽籤方式決定入

學順序，並依序排定正取與

備取。 

2.若報名人數未超過則全

數錄取。 

2B 大學區入學生 設籍新北市其他行政區者。 1.倘新北市文山分區入學

生尚未額滿且報名人數大

於缺額時，比照上開辦法辦

理。 

2.若報名人數未超過則全

數錄取。 

註 1.新北市坪林實驗國民中學(以下簡稱本校)設置有特殊教育班(含分散式資源班及集中式特殊

教育班)，學生以此入學簡章管道入學者且經「新北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以

下簡稱鑑輔會)鑑定確認為身心障礙學生，請務必於入學報名時主動告知。 

註 2.經鑑輔會評估身心障礙學生需求，應減少班級人數者，得依「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

兒園身心障礙學生就讀普通班減少班級人數處理原則」減少班級人數，至多酌減 3人。 



  註 3.逾期未報到或放棄正取資格者，入學方式如下： 

(1)設籍於本校學區者，請逕至文山國中或五峰國中辦理入學。 

(2)設籍於新北市其它學區者，請返回原學區學校辦理入學。 

註 4.設籍於本校學區者，若於報名截止前(110/4/30下午 4時)未進行報名登記，倘之後尚有意就   

  讀本校，該年度開學前若有名額則依序遞補，倘名額已滿，請逕至文山國中或五峰國中辦理入學。

四、家長必要配合事項 

(一)認同本校實驗教育理念。 

(二)需先至以下網址預先下載新生入學登記報名表(附件三-1)，填寫報名資料後列印並簽

名確認。坪林實驗國民中學首頁新生資訊專區(https://reurl.cc/GdpE6W)    

(三)完成並繳交「新北市坪林實驗國民中學家長參與實驗教育自我檢核表」(附件一，以下

簡稱家長參與實驗教育自我檢核表)。 

(四)簽署並繳交「新北市坪林實驗國民中學學生參與實驗教育同意書」(附件二，以下簡稱

同意書)。 

(五)繳交新北市坪林實驗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新生入學登記報名表(附件三，以下簡稱報名

表)。 

(六)參與入學說明會及新生課程體驗營(詳見七、入學說明會及八、新生課程體驗營說明)。 

(七)全程參與家庭晤談(詳見九、家庭晤談說明)。 

五、入學時程表 

招生 

對象 
工作事項 日期 作業內容 地點 學

區
內 

大
學
區 

■ ■ 公告簡章 
110年 3月 19日 

(星期五) 

1. 本校網頁公告簡章：      

https://reurl.cc/GdpE6W 

2.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網站【最新

消息】公告簡章：https:// 

www.ntpc.edu.tw 

3.函知新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 

網頁 

 

■ ■ 入學說明會 

第一場：110年 4月 10日 

(星期六) 

上午 9時至 11時 

 

第二場：110年 4月 12日 

(星期一) 

晚上 7時至 9時 

1.對象：設籍新北市之家長(以應

屆畢業生家長優先) 

2.本校實驗教育規劃與入學流程

說明。 

3.家長參與本校實驗教育自我檢

核 

4.為入學必備條件，請務必擇一場

次參加 

(詳見六、入學說明會資訊) 

坪林實中 

英語情境

教室 

(2F) 

■ ■ 入學登記報名作業 

110年 4月 26日至 30日 

(星期一至五，共 5日) 

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繳交入學登記表件：請家長先上

指定網址預先下載並填寫報名表

坪林實中 

教務處 

(1F) 

https://www.doe.gov.taipei/
https://www.doe.gov.taipei/


https://reurl.cc/GdpE6W 

，經列印簽名確認，並攜帶以下資

料至現場辦理報名登記作業 

 繳交資料：詳細記事戶口名簿

(或詳細記事戶籍謄本)正本、

家長參與實驗教育自我檢核表

(附件一)、同意書(附件二)、報

名表(附件三)、高年級就讀國

小之證明及相關資料(詳見七、

入學作業說明)。 

  

【第一階段】 

入學審查作業 

 

110年 5月 10日 

(星期一) 

上午 10時公告 

學校門首及網頁 

1.本校進行入學資格分類審查。 

2.110 年 5 月 10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於學校門首及網頁公告第

一階段錄取名單。 

3.第一階段入學審查完畢後，若招

生名額尚有缺額，將於 5 月 10

日(星期一)同步公告流用第二

階段入學名額。 

4.公告後用email寄出本校學區內

入學結果通知單。 

  (詳見七、入學作業說明)  

5.第一階段錄取生亦需參加課程

體驗及家庭晤談，由學校及家長

共同評估決定後，方可辦理報

到。 

 

■ ■ 
【第二階段】 

入學抽籤作業 

110年 5月 11日 

(星期二) 

上午 10時抽籤 

1.第一階段招生名額尚有缺額，優

先進行文山分區入學抽籤作

業。登記人數超過招生名額則

進行公開抽籤，若登記人數未

超過招生名額則全數錄取，多

餘名額留用至大學區。 

2.大學區入學抽籤作業：登記人數

超過招生名額則進行公開抽

籤，若登記人數未超過招生名

額則全數錄取。 

坪林實中

2F英語情

境教室 

110年 5月 11日 

(星期二) 

下午 2時公告 

學校門首及網頁 

1.110 年 5 月 11 日下午 2 時於學

校門首及網頁公告第二階段正

取生名單。 

2.第二階段正取生需參加課程體

驗及家庭晤談，由學校及家長共

同評估決定後，方可辦理報到。 

3.公告後用email寄出本校入學結

果通知單。 

坪林實中 



■ ■ 
公告備取生序號及

名單 

110年 5月 11日 

(星期二) 

下午 2時公告 

學校門首及網頁 

1.於入學抽籤作業後，同步排定備

取生序位名單。 

2.110年 5月 11日(星期二)下午 2

時於學校門首及網頁同步公告

備取生序號名單。 

坪林實中 

■ ■ 新生課程體驗營 

110年 5月 15日、5月 22日 

 

(星期六) 

上午 8時 30分至 

中午 12時 

1.所有正取生務必參加。 

2.至少一位家長陪同參加。 

3.備取生依意願報名參加(仍須有

陪同家長)。 

4.新生課程體驗營為新生報到的

必要條件之一。(正備取生若無

法參加新生課程體驗營，則無法

正式錄取)。 

5.透過實驗課程體驗營，評估適配

狀況。 

6.當日請同步填寫家庭晤談時段。 

  (詳見八、新生課程體驗營說明) 

坪林實中 

■ ■ 正取生家庭晤談 

110年 5月 24日至 28日 

(星期一至五，共 5日) 

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1.正取生與家長請務必一同參加 

家庭晤談。 

2.晤談後決定就讀者可同步完成

報到程序。 

3.家庭晤談約 50 分鐘，請正取生

家長於 5 月 22 日(星期六)新生

體驗營時登記晤談時段。 

4.家庭晤談為新生錄取的必要條

件之一。 (詳見九、家庭晤談說

明)(正備取生若無法參加家庭

晤談，則無法正式錄取)。 

坪林實中 

■ ■ 正取生報到 

110年 5月 28日 

(星期五) 

下午 4時前完成 

1.110年 5月 28日(星期五)下午 4

時前完成正取生報到，逾期視同

放棄。 

2.倘晤談後決定放棄錄取資格，請

家長於 110 年 5 月 28 日(星期

五)下午 4 時前繳交新北市坪林

實中110學年度新生入學放棄錄

取資格聲明書(附件四)。 

3.110年 5月 28日(星期五)下午 5

時於學校門首及網頁公告正取

生名單及備取生缺額。 

坪林實中 

二樓英語

情境教室 

■ ■ 
備取生報到(含家

庭晤談) 
110年 5月 31日(星期一) 

依通知時間至本校辦理家庭晤談

及報到 

(詳見十、備取方式說明) 

坪林實中 

二樓英語

情境教室 

注意事項：請家長務必配合入學時程表所定日期辦理作業內容，逾期將不受理 



入學流程圖： 

 

 

 

 

 

 

 

 

 

 

 

 

 

 

 

 

 

 

 

 

 

 

 

 

 

簡章公告：110年 3月 19日(星期五) 

入學說明會： 
110年4月10日(星期六)、4月12日(星期一) 

*入學必備條件之一 

 

入學登記報名 

110年 4月 26日至 30日(星期一至星期五，共 5日)上午 9時至下午 4時 

需先上指定網址預先下載並填寫報名資料，列印、簽名確認後，再帶至到報名現場繳交 

https://reurl.cc/GdpE6W 

 

第一階段入學審查作業(詳見七、入學作業說明) 

110年 5月 3至 7日(星期一至星期五)入學審查作業 

110年 5月 10日(星期一)公告正取名單，其餘名額流用至第二階段入學抽籤作業 

 

第二階段入學抽籤作業(詳見七、入學作業說明) 

登記人數超過招生名額則進行公開抽籤 

110年 5月 11日(星期二)上午 10時進行入學抽籤作業 

110年 5月 11日(星期二)下午 2時公告入學正取及備取生序號名單 

 

新生課程體驗營(詳見八、新生課程體驗營說明) *入學必備條件之一 

正取生：110年 5月 15日(星期六) 上午 8時 30分至中午 12時 

備取生：110年 5月 22日(星期六) 上午 8時 30分至中午 12時 

家庭晤談(詳見九、家庭晤談說明) 

110年 5月 24日(星期一)至 5月 28日(星期五)   *入學必備條件之一 

 

備取生報到及晤談  110年 5月 31日(星期一)(詳見十、備取方式說明) 

 

 

正取生報到 

110年 5月 28日(星期五)下午 4時前完成正取生報到 

倘晤談後決定放棄錄取資格，請於 110年 5月 28日(星期五)下午 4時前繳交放棄入學資格聲

明書(附件四) 

110年 5月 28日(星期五)下午 5時於學校門首及網頁公告正取生名單及備取生缺額 

 

學區內學生未選擇本校就讀者，可不須轉戶籍逕至新店區文山國中及五峰國中進行入學作業 

大學區未錄取者，請至原學區內所屬國中辦理入學作業 



六、入學說明會資訊 

為使家長了解本校實驗教育理念、課程內涵及教學特色，本校將舉辦說明會，請有意願選

擇就讀本校之學生家長務必擇一場次參加(列為入學必備條件之一)，以應屆畢業生家長優

先，詳細資訊如下： 

時間 邀請對象 地點 內容 

【第一場次】 

110年 4月 10日 

(星期六) 

上午 9時至 11時 

(一)設籍新北市之家長 

(二)設籍本校學區之家長(詳見三、招生資

格) 

(三)說明會報名方式：採網路報名(網址：

https://reurl.cc/GdpE6W)。 

坪林實中 

活動中心 

1.坪林實驗國民中學教育規劃

及入學流程說明。 

2.家長參與實驗教育自我檢

核。 

【第二場次】 

110年 4月 12日 

(星期一) 

晚上 7時至 9時 

 

七、 入學作業說明 

 本校學區新生家長(含本校教職員工子女)，可於 110年 4月 26日至 30日辦理入學登 

記作業，請先上指定網址預先填寫報名表後列印並簽名確認(https://reurl.cc/GdpE6W)，並攜

帶詳細記事戶口名簿(或詳細記事戶籍謄本)正本、家長參與實驗教育自我檢核表(附件一)、

同意書(附件二)、報名表(附件三)、高年級就讀國小之證明(如：在學證明、小六成績證明

單、已完成六上註冊程序的學生證)及相關資料至本校登記報名。敬請家長攜帶以下相關文件

至本校以便進行資格審查，屆時將依下列之新生分發入學原則進行審查後排序： 

 (一)第一階段分發入學排序： 

1A 以本校 110 學年度教職員工子女身分入學(驗證戶口名簿上本校教職員工子女身

分是否屬實) 

1B就讀坪林國小學生(實際就讀坪林國小高年級一年以上者) 

1C就讀雲海國小學生(實際就讀雲海國小高年級一年以上並設籍石碇區永安里、格頭

里者) 

1D以本校 110學年度在籍學生弟妹身分入學(驗證戶口名簿上弟妹身分是否屬實) 

(二) 第二階段分發入學排序： 

    2A報名文山分區(設籍新店區、石碇區、深坑區、烏來區等新北市文山分區者) 

    2B大學區(設籍在新北市其他行政區者) 

 (三)第二階段未錄取之學生，應返回原學區國中就讀。 

 

八、新生課程體驗營說明 

(一)為幫助家長及學生更了解本校課程特色與實施方式，本校所有正取生均需參加 110年

5月 15日(星期六)上午 8時 30分至 12時辦理之「新生課程體驗營」，並至少一名家長陪

同，以進一步評估適配狀況。 

 

(二)備取生依意願報名參加 

110年 5月 22日(星期六)上午 8時 30分至 12時辦理備取生之「新生課程體驗營」，並至



少一名家長陪同，以進一步評估適配狀況。 

(新生課程體驗營列為後續入學必要條件之一) 

九、家庭晤談說明 

    本校實驗教育於課程與教學之規劃需要家長合作，一起陪同孩子學習成長，因此相當

重視家長參與。為使教師與家長儘速建立默契、家長及學生達成共識，請正取生家長或主

要照顧者及學生務必一同參與家庭晤談，使學校有機會於開學前認識您與您的孩子，同時

讓老師能提前規劃適當之引導及陪伴方式。 

(一)晤談時間：110年 5月 24日(星期一)至 110年 5月 28日(星期五)上午 9時至下午 4

時，每人次 50分鐘。 

(二)晤談地點：坪林實驗國民中學。 

(三)晤談時段選擇方式：請於 110年 5月 15日新生課程體驗營時現場登記。 

(四)晤談對象：因需瞭解學生參與未來實驗課程的可能情況，以協助學生及家長做最終評

估，請學生家長或主要照顧者與學生一同參加；若主要照顧者為爺爺奶奶或親戚，請

主要照顧者務必參加。  

(五)晤談內容：實驗教育自我檢核表、學生生活訪談、特殊需求理解、溝通對本校實驗教

育之期待、新生課程體驗營之回饋。 

(六)倘若晤談後決定就讀本校者，請家長於 110年 5月 28日(星期五)下午 4時前完成新

生報到程序。 

(七)倘晤談後決定放棄錄取資格，請家長於 110年 5月 28日(星期五)下午 4時前繳交新

北市坪林實驗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新生入學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附件四)。 

(八)若學區內正取生於家庭晤談後無意願選擇本校就讀，將逕至新店區文山國中或五峰

國中就讀；若文山分區及大學區正取生於家庭晤談後無意願選擇本校就讀，請至原學

區內之所屬國中辦理報到。 

十、備取方式說明 

(一)本校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入學之正取生報到期間為 110年 5月 24日起至 110年 5月

28 日下午 4 時止，屆時請正取生家長親自至本校辦理報到，逾期未完成報到者視同

放棄錄取，由本校通知備取生依序遞補。 

(二)備取生報到日期：本校於 110年 5月 28日(星期五)下午 5時公告缺額於教務處門口

及網頁，請備取生於 110 年 5 月 31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起，依通知時間至本校辦理

家庭晤談及報到。(本校將依備取序號之順序進行家庭晤談及報到至缺額額滿為止，

詳細規劃事宜，見學校網頁新生資訊專區) 

十一、本校聯絡資訊 

(一)本校地址：新北市坪林區國中路 4號 

(二)聯絡電話：(02)26656210 

(三)交通方式： 

搭車前往： 

1.由新店捷運站搭乘新店客運 923，(台北-坪林），走高速公路經深坑，發車時刻 7:00-



20:30，於坪林國中站下車，即到達坪林國中大門口。 

2.由大坪林捷運搭乘首都之星 9028(新店─羅東)，走高速公路下坪林交流道於坪林國中

站下車。 

3.由新店捷運站搭乘新店客運綠 12，(新店-坪林），走北宜公路，發車時刻 5:45-19:15，

於坪林總站下車，約步行 7分鐘即到達坪林國中。 

 

＊開車前往： 

(由台北方向)建議由國道五號坪林交流道下，往坪林方向右轉接國中路即可到達。 

(由宜蘭方向)建議由國道五號坪林交流道下，往坪林方向左轉轉接國中路即可到達。 

 

   (四)坪林實驗國民中學交通位置圖 

 

 

  



附件一-1 可先上指定網址預先填寫報名資料並列印、簽名確認，再帶至到報名現場繳交 

新北市坪林實驗國民中學家長參與實驗教育自我檢核表 

本檢核表內容為本校實驗教育實踐之具體內容，為協助您瞭解本校之實驗教育規劃內容

是否適合您和您的孩子，請做以下自我檢核並審慎評估您和您的孩子是否選擇加入本校： 

學生姓名：___________填表人姓名：_____________與學生關係：_________ 

1表示程度低，5表示程度最高，請誠實評估填寫本表。 

內容 1 2 3 4 5 

1.孩子的主要照顧者雙方教育理念一致的程度。     

2.孩子會與您對話，並樂於表達自己想法。     

3.您會傾聽孩子說話，用提問的方式引導孩子思考，並鼓勵孩子表達不同意見。     

4.您會和孩子聊聊學校的學習與交友情形。     

5.您是否接受孩子的學習教材不侷限單一課本，不照課本進度或減少大量重複練

習的回家作業。 

    

6.您會出席孩子的相關活動(家長日、班親會、學習成果發表會等)。     

7.您會陪伴孩子一起嘗試體驗不同事物，並願意承擔合理風險，例如戶外探險活

動(溯溪、古道健行、登百岳) 、創客手作、科學實驗等。 

    

8.您會和孩子的同學家長們有頻繁、緊密的互動，一起支援學校活動。     

9.您的孩子即使和您意見不同，仍願意聽您的話，尊重您的指導。     

10.您認為孩子的學習動機主要來自於獎勵或懲罰。     

11.您認為孩子的品格發展比成績還要重要。     

12.您能接受本校採多元評量方式，以報告、展演、成果作品等取代部分紙筆測驗。     

13.當孩子做錯與失敗時，您會冷靜溫和面對，並與孩子做理性溝通。     

14.您能接受孩子有自己成長的速度，不會勉強孩子趕進度。     

15.您能接受孩子的個別差異，不用比較的方式來教育孩子。     

16.您能接受學習範疇不只有考試科目，還應讓孩子有多元發展與試探自我的機會     

17.您願意配合學校的輔導管教方式。     

18.您會與教師一起討論孩子過去與現在的成長學習狀態。     

19.您會參與班級固定之班親會等相關家長會議。     

20.您會參加學校所辦理的家長日與成長課程。     

21.您對於教師的教育有疑慮時，會理性客觀地與學校討論，並尊重學校的選擇。     

22.您能接受學校有時並不符合個人期待，但相信彼此能持續修正成長。     

23.您能接受部分課程(校外教學、學習材料、選修課程等)需收取費用。     

24.勾選完以上內容，您認為您和孩子適合選擇坪林實驗國民中學的程度。     



附件一-2 可先上指定網址預先填寫報名資料並列印、簽名確認，再帶至到報名現場繳交 

新北市坪林實驗國民中學家長參與實驗教育自我檢核表 

另外，請詳細填寫以下問題，以協助我們更了解您及您的孩子，感謝您！ 

學生姓名：___________填表人姓名：_____________與學生關係：_________ 

1.請說明您為何選擇讓孩子進入本校就讀？ 

 

 

2.依您的了解，孩子對於進入本校就讀有什麼樣的想法與期待？ 

 

 

    3.您的孩子放學後的作息與時間運用規劃為何？ 

 

 

4.本校採 4學季制，孩子的假期時間與他校不同，有關孩子假期的運用，請說說您的規

劃。 

 

 

 

5.本校課程中鼓勵孩子主動探索、自我挑戰，融入較多的體能訓鍊、大量的實作與戶外

課程，過程中雖有教師引導，但仍可能有不慎受傷或器材毀損的狀況，您的想法為

何？ 

 

 

6.實驗課程著重於孩子生命整體的發展，您對於孩子的未來升學規畫及生涯發展有甚麼

樣的想法與期待？ 

 

 

 

～感謝您的填寫，教育的路上有您的合作，受益最大的將是您的孩子～ 

第 2頁，共 2頁 



 

附件二-1 可先上指定網址預先填寫報名資料並列印、簽名確認，再帶至到報名現場繳交 

新北市坪林實驗國民中學學生參與實驗教育同意書 【學校保存】 

本人____________已親自參加招生說明會，完全明瞭並同意新北市坪林實驗國民中學(以

下簡稱本校)之學校教育特色及本人之權利與義務： 

   一、本校實驗教育之特色 

(一)學校理念：「積極、接納、實踐」的實驗教育基地 

(二)學生圖像： 優質學習、卓越品格、改變世界 

(三)課程主軸：與知識共進、與自然共存、與人群共善、與世界共創 

(四)教學特色：山野教育、分組合作、社區走讀、專案研究、服務學習等 

(五)作業方式：策劃展覽、學習檔案、作品呈現、上台報告、成果展演等多元方式。 

(六)評量方式：量化及質化評量並重 

(七)課程及材料：為落實個別化及自我導向學習，校外教學、個別化評量及學習材料、

課後選修等，採使用者付費原則。 

 

   二、本人之權利與義務 

(一)參加校方推薦或舉辦之成長課程。 

(二)參加班親會。 

(三)共同建立親師良善互動關係，並協助學生完成本校實驗教育之學習。 

(四)學校課程活動或遇緊急突發狀況需家長協助時，能全力配合處理。 

備註： 
1. 本同意書一式兩份，由同意人及本校各執一份。 
2.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 6條第 1項：實驗教育之實施應事前徵得學生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

監護人)之同意或事先載明於招生簡章中；第 2項：接受學生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退出實驗教育之申

請，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第 3項：學生不適應實驗教育時，應由學校輔導其轉學。 
3. 本同意書所取得之個人資料，僅供坪林實驗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新生報名使用。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戶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年月日：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或監護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與學生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年月日：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 1：_____________________連絡電話 2：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2 可先上指定網址預先填寫報名資料並列印、簽名確認，再帶至到報名現場繳交 

新北市坪林實驗國民中學學生參與實驗教育同意書 【家長保存】 

本人____________已親自參加招生說明會，完全明瞭並同意新北市坪林實驗國民中學(以

下簡稱本校)之學校教育特色及本人之權利與義務： 

   一、本校實驗教育之特色 

(一)學校理念：「積極、接納、實踐」的實驗教育基地 

(二)學生圖像： 優質學習、卓越品格、改變世界 

(三)課程主軸：與知識共進、與自然共存、與人群共善、與世界共創 

(四)教學特色：山野教育、分組合作、社區走讀、專案研究、服務學習等 

(五)作業方式：策劃展覽、學習檔案、作品呈現、上台報告、成果展演等多元方式。 

(六)評量方式：量化及質化評量並重 

(七)課程及材料：為落實個別化及自我導向學習，校外教學、個別化評量及學習材料、

課後選修等，採使用者付費原則。 

 

   二、本人之權利與義務 

(一)參加校方推薦或舉辦之成長課程。 

(二)參加班親會。 

(三)共同建立親師良善互動關係，並協助學生完成本校實驗教育之學習。 

(四)學校課程活動或遇緊急突發狀況需家長協助時，能全力配合處理。 

備註： 
1. 本同意書一式兩份，由同意人及本校各執一份。 
2.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 6條第 1項：實驗教育之實施應事前徵得學生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

監護人)之同意或事先載明於招生簡章中；第 2項：接受學生本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退出實驗教育之申

請，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第 3項：學生不適應實驗教育時，應由學校輔導其轉學。 
3. 本同意書所取得之個人資料，僅供坪林實驗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新生報名使用。 

學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戶籍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年月日：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 

父母或監護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與學生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年月日：民國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__ 

連絡電話 1：_____________________連絡電話 2：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1 可先上指定網址預先填寫報名資料並列印、簽名確認，再帶至到報名現場繳交 

新北市坪林實驗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新生入學登記報名表 

▓家長端預先填寫之未審查報名表  □學校端完成審核之正式報名表 

學生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學生身分: 
▢一般生   ▢特殊身心狀況學生 

▢原住民   ▢低收或中低收入戶子女 

▢其他(請說明): 

家長姓名: 

 

市話： 與學生關係: 

▢父子  ▢父女  ▢母子  ▢母女   

▢其他(請說明): 手機： 

畢業國小： 班級: 座號: 國小所在縣市: 
▢新北市   ▢其他(請說明): 

戶籍地址: 

報名類型: 

▢1A 以本校 110 學年度教職員工子女身分入學(驗證戶口名簿上本校教職員工子女身分是否屬實) 

▢1B 就讀坪林國小學生(實際就讀坪林國小高年級一年以上者。) 

▢1C 就讀雲海國小學生(實際就讀雲海國小高年級一年以上並設籍於石碇區永安里及格頭里者。) 

▢1D 以本校 110 學年度在籍學生弟妹身分入學(驗證戶口名簿上弟妹身分是否屬實) 

▢2A 報名文山分區(設籍新店區、石碇區、深坑區、烏來區等新北市文山分區者。) 

▢2B 大學區(設籍在新北市其他行政區者) 

報名學區內者同意第一階段審查未通過，自動進入第二階段抽籤： 
▢同意(=倘若第一階段無法錄取，同意自動進入第二階段抽籤) 

▢不同意(=倘若第一階段無法錄取，不同意進入第二階段抽籤) 

▢報名身分別不是學區內免驗證  

▢其他(請說明): 

高年級就讀國小(所在縣市、小學名稱、目前六年級)的證明文件： 

▢國小學籍證明符合規定 ▢國小學籍證明不符規定但不補件 

▢補件(逾時未完成視同=無目前就讀國小的證明文件) 

▢無(沒帶也不補件)  ▢其他(請說明):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三-2 

以下登記報名需攜帶之證明文件，請逐一勾選檢查： 

1.⬜入學登記報名表所填資料正確無誤 

2.⬜詳細記事戶口名簿(或詳細記事戶籍謄本)正本與影本(正本驗後立即發回) 

3.⬜認同本校實驗教育理念且參加本年度招生說明會 

4.⬜新北市坪林實驗國民中學家長參與實驗教育自我檢核表(簽名)=附件 1 

5.⬜新北市坪林實驗國民中學學生參與實驗教育同意書(簽名)=附件 2 

6.⬜戶籍住址在新北市 

7.⬜目前就讀國小(所在縣市、小學名稱、目前年級)的證明文件**如在學證明、

小六成績證明單、已完成六上註冊程序的學生證…等** 

8.⬜ (非必備)本校在籍學生弟妹身分證明或本校教職員工子女身分證明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四 

新北市坪林實驗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新生入學 

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收件編號：                                                  第 1 聯  學校存查 

學生姓名  
身 分 證 

字 號 
 

聯 絡 

電 話 
 

本人自願放棄貴校｢110 學年度新生入學｣之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新北市坪林實驗國民中學 

學生簽章：                                              

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110 年      月      日 

教 務 處 蓋 章  

------------------------------------------------------------------------------------------------------------------------ 

 

新北市坪林實驗國民中學 110 學年度新生入學 

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收件編號：                                                      第 2 聯  學生存查 

姓 名  
身 分 證 

統一編號 
 

聯 絡 

電 話 
 

本人自願放棄貴校｢110 學年度新生入學｣之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新北市坪林實驗國民中學 

學生簽章：                                               

家長或監護人簽章：             ________              
 

日期：110 年      月      日 

教 務 處 蓋 章  

說明事項：1.本聲明書學生及家長或監護人須親自簽章，由學生或家長(監護人)親至本校辦理(攜帶附有相片之身
分證明文件)，110 年 6 月 11 日(星期五)下午 4 時為放棄錄取截止時間。 

2.本校於聲明書蓋章後，將第 1 聯撕下由學校存查，第 2 聯交由學生存查。 

3.完成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恢復原錄取資格，請務必慎重考慮。 

 


